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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健康医学院  临床医学院

临床医学专业实践教学基地准入退出机制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建设并管理好临床医学院临床教学基地，特制订本方案。

第二条 临床医学院临床教学基地分附属医院、教学医院和社区卫生中心三种类型。

第三条 承担一定教学任务是各临床教学基地的职责和应尽的义务。

第二章 附属医院

第四条 承担临床实践教学是附属医院的基本任务之一。附属医院的设置、规模、结构及其工作水平，是对临床医学办学条件进行评估的重要依据之一。

第五条 附属医院的主要实践教学任务是临床见习和临床实习。

第六条 附属医院作为时间教学基地应具备的基本条件是：

1、综合性附属医院应有500张以上病床，科室设置应该齐全，其中内、外（中医含骨伤科）、妇、儿病床要占病床总数的70％以上。

2、具有本科毕业学历的医师占医师总数的95％以上，其中具有正、副高级职称的人员占25％以上。

3、应具有必要的临床教学环境和教学建筑面积，包括教学诊室、教室、示教室、学生值班室、学生宿舍和食堂等。

第七条 附属医院病床总数应不低于在校学生人数与病床数1：0.5的比例。

第八条 附属医院应保证对教学病种的需要，内、外、妇、儿各病房（区）应设2-4张教学病床，专门收治教学需要病种病人；在不影响危重病人住院治疗的前提下，尽可能调整病房中的病种，多收容一些适合教学的患者住院治疗。

第三章 教学医院

第九条 教学医院承担我校临床医学专业的部分临床见习和临床实习任务。

第十条 教学医院作为实践教学基地应具备的基本条件是：

1、综合性教学医院应有300张以上病床，内、外、妇、儿各科室设置齐全，并能适应教学需要的医技科室。专科性教学医院应具备适应教学需要的床位、设备和相应的医技科室。

2、有一支较强的兼职教师队伍，具有本科毕业学历的医师占总数的70％以上。有适应教学需要的、医德医风良好、学术水平较高的学科带头人和一定数量的技术骨干，包括接指导临床见习的总住院医师或主治医师以上人员，直接指导毕业实习的住院医师以上人员。

3、应具有必要的教室、阅览室、图书资料、食宿等教学和生活条件。

第十一条 教学医院的教师应能胜任指导实习、进行教学查房、修改学生书写的病历、组织病案讨论、考核等工作，并结合临床教学开展教学方法和医学教育研究。

第四章 社区卫生中心

第十二条 社区卫生中心是学生临床见习、临床实习和接受医药卫生国情教育的重要基地。

第十三条社区卫生中心应具备的基本条件是：

1、社区卫生中心一般应具备良好的医疗条件，并有能适应实践教学需要的医技科室。

2、有一支较强的卫生技术队伍，有一定数量的适应教学需要的技术骨干，能保证直接指导毕业实习的是住院医师以上人员。进修医生不宜承担临床带教任务。

3、具备必要的教学和学生生活条件。

第十四条 社区卫生中心的教师应能胜任指导实习、指导慢性病管理、进行健康宣教、修改学生书写的病历、组织病案讨论等工作。

第五章 管理

第十五条 附属医院和教学医院应有一名院领导负责教学工作，并设立教学管理机构，配备专职及兼职教学管理、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生活管理的人员。

第十六条 临床医学院应通过多种形式对附属医院、教学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人员培训和教学指导，安排专题讨论、示范性教学查房和教学交流活动，帮助实践教学基地切实提高教学水平。

第十七条 如临床教学基地不符合上述相应办学条件，或在临床教学中出现严重教学事故或严重违反教师“十不准”要求，并造成不良后果，将由临床医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审议，启动退出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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